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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源镇公吉诺村人畜分离小区配套基础设
施建设项目施工合同

甲方：多伦县滦源镇人民政府

乙方：内蒙古晟阳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

规范性文件以及滦源镇公吉诺村人畜分离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（项目编号：152531-nmzhs--CS-20250005）的成交结果、

磋商 (谈判) 文件、 响应文件等材料的相关内容，甲乙双方经

平等协商，就如下合同条款达成一致意见：

一、工程概况

1.工程名称:滦源镇公吉诺村人畜分离小区配套基础设施建

设项目。

2.工程地点:公吉诺村。

3.合同工期：2025 年 5 月 6 日-2025 年 10 月 31 日。

4.工程内容及承包范围：滦源镇公吉诺村人畜分离小区配套

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及工程量清单所包含的全部

内容。

二、合同价款



合同总金额（大写人民币）：壹佰壹拾柒万玖仟捌佰捌拾陆

元捌角，（小写人民币）：¥1179886.80 元，最终价款以审计结

果为准。

本合同价款含设计图纸及采购清单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内容，

如有新增部分，则约定按新增的实际发生工程量进行新增部分的

竣工结算。（原采购清单中已有的相同或类似项目，按投标单价，

如原采购清单中没有的相同或类似项目，则以甲乙双方市场询价，

共同协商为准）。

三、付款方式

1 期：支付比例 30%，进场后，2 期：按照工程进度拨付相

应工程款，3 期：支付比例 3%，预留 3%作为质量保证金，验收

合格一年后付清。

四、组成合同的文件

1.工程清单；

2.成交结果公告及成交通知书；

3.甲方磋商 (谈判) 文件；

4.乙方响应文件；

5.甲、乙双方有关工程的洽商、变更等书面协议或文件视为

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五、甲方权利义务

1.有权获得优先服务；

2.接收乙方提供的符合甲方要求的货物和工程；

3.协助乙方做好施工现场的相关协调配合工作；



4.甲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及其

他应当支付的款项。

六、乙方权利

1.按合同约定收取工程款；

2.有权要求甲方按时结算工程款；

3.有权拒绝甲方提出除合同规定服务承诺以外的要求；

4.严格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和施工技术规范进行施工，施工中

接受甲方、监理单位的监督，保证质量、保证工期，达到优良标

准。

5.乙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施工、竣工并在质量保修期内

承担工程质量保修责任。

七、其他

本工程不得转包，任何转包都属违约，发包人将解除合同并

追究承包人的违约责任。

八、工程验收

1.验收标准：按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》

GB50300-2013 合格等级进行验收；

2.本合同的验收期为履行合同完毕次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进

行验收，乙方应在工程具备验收条件后向甲方提出书面验收申请，

未提交的，视为乙方施工尚未具备验收条件。

3.验收按设计施工图及《清单预算报价表》验收，如有不符，

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后再行验收直至合格。

九、安全责任



1.乙方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前，乙方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必要的

安全教育、签署相关已接受安全教育文件，并在其施工区域范围

内设置安全网及其他防护设施，施工期间，因乙方人员故意或过

失导致安全事故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赔偿责任。

2.乙方在施工中应合理、科学地组织施工作业，尽量不影响

甲方正常的工作。如遇特殊情况，甲、乙双方互相协调、配合，

以保证施工的正常运行。

十、质量保修服务

质量保修期从工程实际竣工验收之日算起。在质量保证期内，

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48 小时及时维修或更换处理。

十一、违约及索赔

1.本合同中关于甲方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：

（1）当甲方可能逾期支付工程进度款时，应当提前 5 天告

诉乙方。

（2）因上级财政资金未拨付到位 或其他非因甲方自身原因

导致逾期付款等情形，乙方同意待甲方消除逾期付款情形后双方

另行确认工程款支付时间。

2.本合同中关于乙方违约的具体责任如下：

工程质量不合格时，必须返工达到合格标准。

逾期交付工程的，每逾期一天按工程造价的 5‰向甲方承担

违约金。

十二、争议的解决

如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纠纷，应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，任

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十三、合同生效

本合同在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经授权代表人签字、并加

盖单位公章后生效。

十四、其他约定事项

本合同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，双方无特别约定的，

按照国家或地方关于建设工程的标准执行。

十五、合同份数

本合同一式四份，自双方签章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两份。



甲方：多伦县滦源镇人民政府

法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

地 址：多伦县滦源镇大孤山

村

开户银行：

账 号：

电 话：0479-4820202

传真：

签约日期：2025 年 5 月 6 日

乙方：内蒙古晟阳建设工程有限责

任公司

法代表人（授权代表）：

地 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

集宁区新区泰和路与呼格吉街交汇

处晨光花园商 2 号楼 2 层 205、206

号房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乌兰察布市工农大街支行

账 号：149262318273

电 话：15647415039

传 真：

签约日期：2025 年 5 月 6 日


